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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张某，某市国有控股 A 公司副总经理兼进口业务部经理，

负责公司某进口化工原料的销售工作。2016 年，张某利用该

化工原料市场交易价格波动较大之机，操纵该公司与其姐姐

实际控制的私营企业开展该化工原料购销业务，通过在市场

高价时不签合同违规发货、低价时再签合同收款的方式，以

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其姐姐实际控制的私营企业销售化

工原料，帮助其姐姐非法获利 100 万元。2017 年，A 公司以

正常市场价格与张某姐姐出资经营的另一家私营企业签订

购销合同，此后，张某违反 A 公司先收取货款后发货的规定，

擅自将 300 吨化工原料发货给该私营企业，之后该私营企业

一直未支付货款且因经营不善宣告破产，造成 A 公司损失 300

万元。2018 年，张某接受某私营企业主李某请托，违反公司

决策制度，操纵 A 公司与李某关联的私营企业开展无真实交

易的“商贸”业务，并向李某控制的有关公司支付巨额款项，

张某因此先后收受李某给予的财物 50 万元。后因李某下落

不明，导致 A 公司巨额款项无法回收，造成经济损失 1000

万元。



分歧意见

对于张某上述行为的认定，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张某滥用职权，前后与其姐姐关联的

两家私营企业违规开展业务的两个行为，系延续的同一犯罪

行为，应一并认定为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张某接受李

某请托，为其滥用职权并收受贿赂，系一个行为违犯两个罪

名，为避免重复评价，应从一重罪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前后与其姐姐关联的两家私营企

业违规开展业务的两个行为应当分别评价，其前一行为构成

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后一行为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

张某因接受李某请托而实施的滥用职权和受贿行为虽然系

牵连关系，但依法应予数罪并罚。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具体分析如下。

一、准确把握为亲友非法牟利罪与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

权罪的区别

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均系刑

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

的不同罪名。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系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六条

规定，即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有将本

单位的盈利业务交由自己的亲友进行经营、以明显高于市场

的价格向自己的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商品或者以明显



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的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销售商品、向

自己的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不合格商品等三种情形，使

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该罪。国有公司、企业人员

滥用职权罪系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即国有公司、

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

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该罪。

上述两个罪名，犯罪主体相同，犯罪客体相似，量刑尺度一

致。在犯罪主体为国有公司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刑法关于为

亲友非法牟利罪的规定系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的特别

规定，两者是法条竞合的关系。简而言之，为亲友非法牟利

罪的客观行为方式仅限于刑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的三种

情形，国有公司工作人员实施这三种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

重大损失的，应按照为亲友非法牟利罪认定；国有公司工作

人员实施刑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以外的行为，滥用职权造

成国有公司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的，即使客观上为亲友谋取了利益，也应当按照国有公司人

员滥用职权罪认定。因此本案中，张某前后与其姐姐关联的

两家私营企业违规开展业务的两个行为，一个系利用职务便

利，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向亲友经营管理单位销售商品的行

为；另一个以市场价签订合同，主观上并非为亲友非法谋利，

客观上也不存在低卖高买行为，只是违反公司规定先行发货，

且对后续因客观原因不能支付货款不具有明知，系滥用职权



行为，应当分别以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

权罪定性处理。

二、准确理解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的竞合

关系

依照“两高”《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办理国资企业

职务犯罪案件意见》）第四条第四款规定，国家出资企业中

的国家工作人员因实施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渎职犯罪并

收受贿赂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即从一重罪处

罚。同时，依照“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贪污贿赂司法解释》）

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

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刑法分则第三章

第三节、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

受贿罪和渎职犯罪数罪并罚。因此，对于行为人同时犯国有

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办理国资企业职务犯罪案

件意见》和《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作出了“从一重罪处罚”

和“数罪并罚”的不同规定。而《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于 2016

年印发，晚于 2010 年印发的《办理国资企业职务犯罪案件

意见》，且《贪污贿赂司法解释》第二十条明确规定，此前

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因此本

案中，张某接受李某请托而实施的滥用职权和受贿行为，应



当适用《贪污贿赂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以国有公司人员

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并罚处理。

三、准确认定因渎职犯罪造成国有控股、参股公司经济

损失的数额

本案中，张某的犯罪行为给 A 公司造成巨大损失。因 A

公司是国有控股公司而非国有独资公司，对于“国家利益遭

受损失”数额的认定，存在“比例说”“整体说”等不同观

点。笔者认为，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企业的收益及债务都是

基于一个经营整体才能产生，在适用刑法保护该社会关系时

理应整体保护。因此，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涉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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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牟利和滥用职权行为造成的国家利益损失数额为 400 万元；

2018 年，张某的滥用职权行为造成的国家利益损失数额为

1000 万元。

在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犯罪追缴非法利益、挽回国家

利益损失方面，有人认为，滥用职权犯罪不是贪污贿赂类犯

罪，被调查人没有直接获利，无法对其追缴非法利益。笔者

认为，虽然实践中可能存在追缴困难，但滥用职权犯罪造成

的国家利益损失也应当做到“应追尽追”。追缴非法利益时

要注意：首先要查清非法利益去向，充分固定被调查人、相

关证人的证言以及有关书证、物证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其次要准确评估、认定利益去向方的不当获利金额，然后视

情对违法取得的财物依法予以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再

次根据实际案情，也可以做好被调查人和不当获利方的工作，

促使其主动挽回损失或主动上交不当获利。同时，国家利益

损失挽回后，鉴于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

权罪、失职罪等 3 个罪名关于涉案款物处置尚无明确规定，

一般应当结合具体案情妥善处理。首先考虑依法发还发案单

位，不适合发还发案单位或者无法发还的则应上缴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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